
《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

提升规范》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背景

（一）标准涉及的有关领域、产业或行业发展情况及存

在的问题

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不断

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调研发现国家和部分省市出台了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或人居

环境整治等相关标准，而对乡村地区村容村貌提升的相关标

准或规范较为少见。与人居环境整治标准相比，村容村貌的

改善能够进一步提升村庄形象，同时还能提升村民精神风貌

和村庄文化内涵，在川渝地区的乡村建设中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村容村貌的提升规范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改善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成渝地区尚为制定有关村容村貌提升的技术

规程或标准，导致各地在建设内容、提升重点以及管护水平

方面差别较大，上级主管部门在进行抽样检查时也缺乏统一

的标准来进行衡量。为此，提出制定本规程，以期指导川渝

地区人居环境整治的建设工作。

（二）与本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产业政策、国际

国内标准等情况



国内外尚缺少专门针对乡村地区村容村貌提升的法律法

规，乡村地区村容村貌提升相关技术规范的制定相对滞后。

本技术规程依照《美丽乡村建设指南》标准（ GB/T 32000）、

《美丽乡村建设评价》（GB/T 37072）、《新时代美丽乡村

建设规范》（DB33/T 912—2019）、《村庄整治技术标准》

（GB/T 50445），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要求，提出制定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

提升规范，以期科学指导成渝地区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

的提升工作，有效提升村庄风貌的品质与吸引力，规范村容

村貌的建设标准。

（三）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

村容村貌整治规范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是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乡村地区村容村貌整治规范的科学

合理并正确的实施，对村庄建设和整治、村庄管理和维护、

村容村貌评价等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川渝地区乃至

国家出台关于村容村貌提升的相关规范不多，且各地区整治

标准不统一，整治内容混乱，导致村庄风貌质量参差不齐，

严重影响村庄整体景观，对乡村人居环境和村庄格局造成了

巨大影响，为此提出制定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

提升规范，村容村貌的提升工作十分必要。本提升规范标准

是在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社会事业

促进处的指导下，广泛收集各方意见的情况下制定的，保证

了本技术规程在成渝地区的可行性。



（四）标准前期研究过程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系正厅级全民所有制公益性科研事业

单位，位于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隶属于重庆市农业农村

委员会，主要开展农业科技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乡村规划

与景观设计、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农业机械与工

程技术研究、乡村绿色宜居技术与模式研究、农业学术交流、

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拥有“重庆市美丽乡村建设研究院”

“农业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南方科学观测实验站”，“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与设备研发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方山地生物

质能源创新中心”，重庆市农村能源实训基地，现代循环农

业物联网系统等多个科研创新平台。在农村人居环境规划与

设计、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技术研发、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等领域具有雄厚的基础与丰富的示范经验。目

前正在执行《巴渝农耕文化在农村人居环境景观构建中的传

承与应用研究》，同时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协助重庆市农业

农村委员会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社会事业促进处进行全市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社会事业促

进处为成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负责单位之一，对村容

村貌提升的重点内容及方法方面具有整体把控思维，对成渝

各地的村容村貌整治情况具有深入的了解。

重庆凯锐乡村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重庆市农

业科学院，在成渝地区长期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案的规



划编制与指导，标准编制人员长期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计

与建设经历为本技术规程的落地提供了有利保障。

综上所述，依托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和社会事业促进处的指导，结合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以及重

庆凯锐乡村规划设计院大量的规划设计和实践经验，综合对

四川、浙江、江苏、山东、云南等省外调研以及对重庆市内

实际情况的了解，保证了本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

二、编制过程说明

（一）立项情况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任务类项目建设任务和拨付经费的通知（渝农发

〔2019〕136号）和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 年

第三批重庆市地方标准修制定计划项目的通知（渝市监发

〔2021〕123 号）中的要求进行本验收规程的编写。

（二）起草组成立情况

为了将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本标准起草组合理配置

人员，成立了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社会事业促进处为主，重庆凯锐乡村规

划设计院全力配合的组织结构。组成人员包括高立洪、毕茹、

李萍、韦秀丽、修维宁、张凯、张娟、吴兆娟、杨玉鹏、刘

弘博、易磊。

起草组负责人为高立洪，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市农

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所长，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



40 余项；制定农业部及地方标准规范 10 余项。获得重庆市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授权专

利 34项（其中发明专利 10 项）；主编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项目负责人在人居环境整治规划与设计及工程实践

方面具有深厚的积淀，对方案整体思路进行了全面把控。起

草组其他人员长期从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设计，具有较

为丰富的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各成员之间分工明确，相互

配合，促使标准撰写过程顺利推进。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为了使本验收规程在重庆地区具有良好的落地性，在项

目立项后立即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小组成员查阅了国内外

大量的资料和现有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标准，结合前期在人

居环境整治规划和村容村貌建设方面的经验，拟制出了本规

程的总体框架并进行了任务分配。在百村引领调研督导以及

人居环境改造中特别关注了村容村貌的实施情况并咨询相

关人员（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农户等）关于村

容村貌的建设及管护的内容、实施重点及困难并加以归纳总

结。编制小组深入调研了重庆武隆区、南川区、九龙坡区、

江津区、梁平区，四川泸州、绵阳、郫都、邛崃等 20 余个

区县，与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长期从事农

村村容村貌规划设计方面的专家进行了交流沟通，形成了讨

论稿。在文本编制过程中，编制小组通对讨论稿每句话、每

个数据进行了斟酌，确保了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和数据来源的

可靠性，并与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人居处的相关领导进行了讨



论，形成了本草案。

（四）征求意见情况

根据技术规程所涉及的领域，向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重庆市乡村振兴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单位进行了书面意见

征集，也与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委、重庆市璧山区农业农村委等一线技术人员

进行了深入交流，对重庆市石柱自治县坪坝村、奉节县砚瓦

村、巫山县柳坪村等地村民在村容村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相关需求进行了调研分析，结合编制组成员执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相关落项目的实际经验，经慎重考虑，适当取舍，

最终形成了本技术规程。具体意见参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

表。

（五）送审情况

2023 年 8 月 22 日，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组，

在四川省成都市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召开了《美丽巴

蜀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提升规范》地方标准专家评审

会。专家组对该标准文本和标准编制说明进行了认真审查，

形成以下意见：

1、该标准编制格式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

2、该标准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

求。

3、标准制定的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既是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抉择，又是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村容村貌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反应乡村建设

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统筹提升美丽巴蜀宜居示范带

村容村貌能够营造良好的村庄环境与风貌，有利于促进城乡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繁荣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缩小城乡差别，增强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利于

保护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保存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

为巴渝传统文化的延续，留住美丽乡愁提供广阔的空间。目

前，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提升工作缺乏技术性

指导，因此，制定《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提升

规范》对加快推进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专家组主要修改意见如下：

专家组一致通过该标准的审查，建议该标准作为重庆市

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要求起草小组按专家的意见进行认真

修改，形成报批稿，按有关规定报批。

标准组按照专家组意见认真修改后分别报批重庆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和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技术性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有关现行国际国内标

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在遵循“适用性、充分的可预见性、高效的

协调和兼容性、灵活的开放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力求各项要求科学合理，符

合行业工作实际需要，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由于国内外针对农村村容村貌提升制定相关标准规范较

少，为此，本技术规程依照本技术规程依照《美丽乡村建设

指南》编制（ GB/T 32000）、《美丽乡村建设评价》（GB/T

37072）、《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规范》（DB33/T 912—2019）、

《村庄整治技术标准》（GB/T 50445），结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要求，提出制定美丽巴蜀宜

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提升规范，以期科学指导成渝地区村

容村貌的提升工作，推进成渝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的有序推进。

（二）标准中条款的技术性说明

1. 各项标准条款确定的目的、依据及要解决的问题

各项条款的确定是为了使得本部分更加细化，更加具有

落地性、实操性。所有数据均来自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国家政策以及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社会事业促进处、重庆凯锐乡村规划设计

院等单位的相关科研数据、实际经验的归纳与总结。

2. 各项条款涉及的指标值、参数值（或具体规定）确定

的依据

（1）术语和定义

村容村貌的术语和定义参考《农村人居环境村容村貌治

理要求》（DB61/T 1270-2019）。



（2）村庄规划

从因地制、科学规划及节约用地等方面对村庄规划进行

了要求，主要内容参照了《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

《重庆市乡村规划设计导则》DZ01-2019及重庆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重庆市“小组团、微田园、生

态化、有特色”宜居村庄建设指导意见（试行）》宜居村庄

建设的指导意见。

（3）村庄建设和整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的重点任务，从“一畅五化”（即

道路畅化、村庄洁化、村庄绿化、村庄亮化、村庄美化、村

庄文化）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6.2 中关于村庄道路布局（6.2.1）及宽度等要求（6.2.4）

（6.2.10）的规定按照《村庄整治技术标准设计》GB/T50445

同时结合川渝丘陵山区乡村实际情况进行编写。

6.3 中的村庄洁化根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 18 部门

关于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中的“三

清一改”中的“清”，对村庄中的农村生活垃圾、村内塘沟、

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等内容提出了要求。

6.4 中的村庄绿化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规范》（DB33/T 912—2019）

及《重庆市美丽庭院创建导则》分别对村庄的“四旁”的绿化

提出了要求。

6.5 中的村庄亮化分别从规范线缆、路灯布置、灯源、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A%9E%E5%85%AC%E5%8E%85/77226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5%85%AC%E5%8E%85/468516


格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6.6 中的村庄美化从村庄建筑及周边环境等方便提出了

要求。

6.7 中的村庄文化重点从村庄文体设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农耕文明传承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4）村庄维护和管理

重点从组织建设 、“三治”融合、长效机制、保障与监

督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5）村容村貌评价

附录内容为群众满意度调查，以求村容村貌提升工作能

够真正造福于民。

3.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4. 涉及专利技术的情况说明；

未涉及相关专利技术

5. 采用国际标准的，应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标准

四、本标准宣传贯彻的有关建议

（1）线上宣传。针对新制修订完成的标准在重庆市、四

川省主流报纸、网站、电视节目以及相关微信公众号进行宣

传推广；

（2）线下宣传。对区县农技推广人员进行培训，让推广

人员深入了解本技术规程所述及的相关技术与设备。同时在



当地政府公示栏进行本技术规程主要内容的展示，提供答疑

电话，及时解决村民的疑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带村容村貌提升规范》

起草小组

2022年6月18日


